
《江苏省民政厅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和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2019年4月，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并于当年5月15日正式施行。新修订的条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新需求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，对原条例内容作了大幅修改，进一步拓展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，明确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，畅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渠道，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和保障机制，是做好新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指南。省政府和民政部也相继修订工作规程或发文，对政府信息申请公开办理程序、答复规范、收费管理、年度报告、政策解读等提出新的要求。由于上位法的全面修订，我厅于2006年制定的《省民政厅政务公开暂行规定》（苏民发〔2006〕13号）相关内容，与现行有关规定已不相适应，迫切需要进行重新修订。
为此，由厅办公室牵头，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和省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最新部署要求，修订了《江苏省民政厅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二、修订依据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）。
2. 省政府办公厅《修改关于规范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程序意见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9〕50号）；《关于印发江苏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答复规范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函〔2019〕98号）；《关于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函〔2020〕133号）。
3. 《民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程》（民办发〔2019〕33号）
三、主要内容
此次修订我厅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，着眼于简约实用，对国务院条例和省政府相关文件已有明确规定的通用性要求，不再重复列举，主要结合我厅工作实际，对相关职责划分、程序步骤、管理监督、保障措施等进行细化规定，突出针对性、操作性和实效性。修订后的《实施办法》共21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信息公开职责分工（第二至第四条）
明确厅办公室是我厅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机构，负责厅机关政府信息的日常工作，细化了9条具体职责。规定了法规处、保密办、信息中心以及其他处室信息公开的职责。
（二）主动公开范围途径（第五至第七条）
明确应依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在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并结合我厅实际，细化了15个方面重点公开内容。通过建立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制度和优化信息公开平台载体，确保主动公开落到实处。
（三）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办理规范（第八至第十四条）
明确公文拟制过程中的信息主动公开审核、标注、推送、发布、时限等程序要求和工作要求。明确依申请公开的接收渠道、办理程序、时限要求、收费办法等，以及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职责。
（四）其他信息公开工作（第十五至第十八条）
落实信息公开与政策解读“三同步”工作机制以及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、年报制度等要求，进一步细化政策解读、民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、年度报告编制发布等规定。
（五）监督保障措施（第十八至二十条）
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培训、督促检查等要求，并明确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对厅各处室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各项责任落到实处。
四、主要特点
（一）加大公开力度，提升公开质效。《实施办法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精神，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，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明确细化了我厅15个方面重点公开内容，并建立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制度，加强政策解读和公开平台建设，在公开的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优化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合理需求。 
（二）规范办理程序，提供操作指引。《实施办法》全面落实国务院条例和我省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程序规范要求，结合我厅工作实际，对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的办理程序、责任处室、答复规范、办理时限、异议处理等作出了细化规定，并与办文流程、OA系统使用等进行了有效衔接，形成了管理闭环，为各处室具体办理信息公开事项提供了规范化、操作化指引，便于在日常工作中对照落实。
（三）强化监督保障，确保责任落实。《实施办法》规定了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以及厅相关处室的管理职责，充分发挥厅办公室的牵头作用，细化各环节处室责任分工，推动形成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的工作合力。《实施办法》明确由厅办公室加强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督促检查，定期组织业务培训，年底进行目标责任制考核，为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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